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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 號

保存年限

司法院秘書長 函

地址 :l0048臺 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
124號

承辦人 :高 碧莉
屑監言全: (02)2361-8577轉 197

受文者 :勞動部
發文日期 :中 華民國1l0年 6月 9日

發文字號 :秘 台大二字第1l00017191號

速別 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:

附件 :

主旨 :本院大法官為審理108年度憲三字第6號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

聲請解釋憲法案 ,請貴部就說明二及三所示事項 ,於函到20

日內惠復 ,俾供參考 ,請查照 。

說明 :

一 ‵依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 第1項規定辦理 。

二 、貴部l10年 5月 20日 勞動福3字 第l100135369號 復函之意見說

明參之五表示 :「 系爭規定 (按 ,指 勞動基準法第56條 第2

項 )施行迄今 ,多 數事業單位經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輔導 、

催繳及查核後 ,均依法足額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 ,且足額率

達99%,如 經輔導仍拒不改善者 ,由 當地勞工行政主管機關

裁處 。據統計⋯⋯事業單位因違反勞動基準法第56條 第2項

未足額提撥準備金遭裁罰者 :⋯⋯109年 共裁罰83件 。┘請

就下列事項提出說明 ,並提供相關資料供參 :    ←

(一 )所稱足額率達99%,是如何計算而得 ?

(二)既有高達99%之足額率 ,何以仍有相當數字之事業單位遭

裁罰 ?

(三 )所稱 「經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 『輔導』」之輔導措施為

何 ?又進行比等輔導之法令依據為何 ?

三 、又請就下列事項提出說明 ,並提供相關資料供參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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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勞動基準法第56條第6項 規定 :「 雇主按月提撥之勞工退

休準備金比率之擬訂或調整 ,應經事業單位勞工退休準備

金監督委員會審議通過 ,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定 。」則

各地主管機關依比規定進行准否之核定時 ,應審查之事項

為何 ?其應審查之事項有無法令依據 ?又有無不子核定之

案例 ?如有 ,亦請提供相關案例供參 。

(二 )雇 主依上述規定所擬定之提撥率與勞動基準法第56條 第2

項所規範之應補足金額 ,是呈現如何之關係 ,即是否達一

定標準之提撥率係可減少依同法第56條 第2項 規定之補足

數 ,抑 或二者係無必然之關聯性 ?

(三 )說明二函所提供之意見參之二謂 :「 ．⋯．．勞工退体準備金

⋯⋯ ,該項制度係屬責任準備制 ,而非完全提存準備之設

計 。⋯⋯」則勞動基準法第56條第2項 規定與責任準備制

之制度設計 ,有 無杆格之處 ?

正本 :勞動部

副本 :

電子交換 :勞動部

第2頁  共2頁



檔

保存年限 :

勞動部 函

地址 :10047臺 北市中正區館前路77號9樓

承辦人 :柯惠淳

電吉舌: (02)8590-2766

電子信箱 :chun99@Ⅱlo1.gov.tw

受文者 :司 法院秘書長

發文日期 :中 華民國ll0年 7月 7日

發文字號 :勞動福3字 第ll00135637號

速別 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:

附件 :如 文(Al7000000J一 ll00135637一 docl一Att犯h1.pdf)

主旨:有 關大院大法官為審理l08年度憲三字第6號最高行政法院

第二庭聲請解釋憲法案 ,檢送本部意見說明 (二 )一份 ,

請查照 。

說明 :復大院秘書長110年6月 9日 秘台大二字第1l00017191號函

正本 :司 法院秘書長

副本 :勞動部勞動福祉退休司(含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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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就 108年 度怎三字第 6號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

就勞動基準法第 56條 第 2項 規定犖請司法院大法官

解釋怎法乙朱之意見說明 (二 )

壹、有關意見說明 (一 )參之五 ,回應如下

一 、所稱足額率達 99%,是如何計年而得 ?

(一 )查勞動基準法第 56條第2項 (下稱系爭規定)規定 :「 雇主應於

每年年度終了前 ,估算前項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餘額 ,該餘額不

足給付次一年度內預估成就第53條或第54條第 1項 第1款退休

條件之勞工 ,依前條計算之退休金數額者 ,雇 主應於次年度 3月

底前一次提撥其差額 ,並送事業單位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

審議 。」同法施行細則第29條之 1第 1項規定 :「 本法第 56條

第2項規定之退休金數額 ,按本法第 55條第1項規定之給與標

準 ,依下列規定估算 :一 、勞工人數 :依其適用勞動基準法或勞

工退休金條例第 ll條第1項保留本法工作年資之在職勞工 ,且

預估次一年度內成就本法第53條或第54條第 1項 第 1款退休條

件者 。二 、工作年資 :自 適用本法之日起算至估算當年度之次一

年度終了或選擇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前一日止。三、平均工資 :

為估算當年度終了之一個月平均工資。」

(二 )又依勞動基準法第 53條規定 ,同 一事業單位勞工工作 15年以上

年滿 55歲 、工作 25年以上或工作 l0年以上年滿 60歲者 ,得 自

請退休 ;同 法第 54條第1項 第 1款規定 ,勞工非有年滿 65歲之

情形者 ,雇 主不得強制其退休 。前者 ,勞工自請退休權利是屬於

形成權 ,當勞工 「一符合自請退休條件」,其 「隨時」可向雇主

請求退休 ,雇主不得拒絕 ;後者是當勞工符合強制退休要件 ,亦

可由雇主決定任一退休時點 ,強制勞工退休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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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因 符合上開退休要件之勞工 ,將隨時行使退休金請求權 ,為確保

渠等有獲得法定足額退休金之可能 ,爰 系爭規定由雇主在每年底

估算其單位內具有勞動基準法退休金制度 (下稱勞退舊制)工作

年資之勞工 ,於次年度符合上開任一退休要件所需之退休金 ,並

就所需之勞工退休金與準備金專戶內餘額問之差額 ,在攻年 3月

底前補足 。例如 :在 108年 12月 底雇主應估算其單位內具有勞

退舊制工作年資勞工所需之退休金 ,並檢視專戶餘額後 ,在 109

年 3月 底補足差額 。

(四 )本部於每年年底計算足額提撥率時 ,是以次年已足額提撥準備金

戶數除以當年 12月 底準備金專戶已開戶戶數 。公式為 :l09年

度足額提撥戶數÷l08年 12月 底已開戶戶數×l00%=足額提撥率 。

二 、既有高達 99%之足額率 ,何以仍有相當數字之事業單位道我罰 ?

(一 )承如前述 ,系 爭規定是由雇主在 「每年底」估算其單位內具有勞

退舊制工作年資之勞工 ,於次年符合 「上開任一退休要件」所需

退休金 ,並補足準備金專戶內之差額。爰雇主每年應補足準備金

之差額並非一成不變,而 是令隨著事未一單位內符合退休條件之爸

制勞工人數 、工作年資、工資之成長 ,及退休金給付支出致專戶

餘額減少等各項因素有所不同。

(二 )倘雇主未依上開規定 「每年」落女估年勞工所需退休金 ,並補足

準備金年戶差額 ,經地方主管機關公文催敘、電話通知 、陳述意

見等各項措施後 ,倘事業單位無具硅回應或遲未改正者 ,始依法

我罰 。

三 、所稱 「經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 『捕革』」之捕斗措施為何 ?又

進行比等補斗之法令依據為何 ?

(一 )按法務部公布「行政機關處理行政處罰標準化作業流程及應注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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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事宜說明」第5點 ,行政機關於裁處時 ,應指導違反行政法

義務之人改善方法,或先命其改善(正),如 法律僅規定有「處罰」

之種類及罰則 ,應善用行政指導方式 ,告知當事人可改善(正 )

之內容 ,以 引導當事人為改善(正)之行為 ,促其遵守法律規定 。

(二 )自 系爭規定通過後 ,本部建置勞工退休金 (舊 制)及預估攻一年

度所需勞工退休準備金試算軟體供事業單位估算 ,並 自l04年起

每年會同地方主管機關加強辦理宣導 ,自 每年 1月 起 ,地方勞工

主管機關即發文通知提醒事業單位應檢視其準備金專戶 ,並提供

前開試算軟體連結及操作說明供單位使用。另辦理勞工退休金法

令宣導會 ,廣邀事業單位負責人、人事人員、會計人員、勞工退

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委員等參加 ,自 4月 起 ,則針對未補足差額

之事業單位發函催繳 ,通知改善;如經公文催繳後 ,仍未改善者 ,

輔以電話提醒 ;經催繳、電話通知後仍未獲回應者 ,由地方主管

機關發函請其陳述意見。倘事業單位遲無具體回應或改善 ,才 由

地方主管機關依勞動基準法第 78條 第2項裁罰 ,以督促事業單

位遵循法令 。

式 、茲就勞工退準備金制度及其提撥率擬訂機制 ,提出說明如下 :

一、勞動基準法第 56條第 6項規定 :「 雇主按月提撥之勞工退休準備

金之比率之擬訂或調整 ,應經事業單位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

會客議通過 ,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定。」則各地主管機關依比

規定進行准否之核定時,應審查事項為何 ?其應審查之事項有無

法令依據 ?又有無不子核定之朱例 ?如有 ,亦請提供相關朱例供

參 。

(一 )為 落實勞工退休準備金制度 ,雇 主應覈實依所僱勞工之工作年資、

薪資結構 、勞工流動率等因素擬訂提撥率 ,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

備金 ,內 政部於民國 74年訂定 「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及管理辦

3



法」及 「事業單位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組織準則」,分別

於該辦法第 3條規定 :「 各事業單位之提撥率 ,由雇主在前條規

定範圍內依據左列因素擬定之 。一 、勞工工作年資。二 、薪資結

構 。三、最近 5年勞工流動率。四、今後 5年退休勞工人數。．．．」

第4條規定 :「 各事業單位提撥率之擬定或調整 ,應報經當地主

管機關核備 。」及準則第 3條規定 ,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

由勞工與雇主分別選派代表共同組成 ,委 員中勞工代表人數不得

少於三分之二 。

(二)依上開規定 ,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是由勞資雙方組成監督委員會

共同管理 ,．
l任提撥率之調整無須報經委員會同意 ,致長期以來多

數事業單位未覈實擬訂 ,以 最低提撥率 2%提撥準備金 ,準備金

專戶長期不足額 ,影 響日後勞工請領退休金權益甚鉅 。將 74年

7月 1日 訂定發布施行 『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及管理辦法』第 4

條規定提升至法律位階 ,爰於 l04年增訂勞動基準法第 56條 第

6項規定 「雇主按月提撥之勞工退休準備金比率之擬訂或調整 ,

應經事業單位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審議通過 ,並報請當地

主管機關核定 。」,藉 由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含參與提撥率

之擬訂或調整 ,由 勞資生方共同決定提撥率 ,再交由地方主管機

關核定 ,作為加強落十提撥率及十擬訂之機帝l｜ 。

(三)是以 ,事 業單位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之提撥率擬訂 、調整 ,經 由

該單位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,逕報送直轄市及

各縣市政府等地方主管機關 ,並 由地方主管機關本權責核定 ,爰

本部無相關案例提供 。

二 、雇主依上述規定所擬定之提撥率與勞動基準法第 56條第 2項所

規範之應補足金額 ,是呈現如何之開係 ,即是否達一定棵率之提

撥率係可減少依同法第 56條第 2項規定之補足 ,抑或二者係無

必然之關聯性 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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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勞工退休準備金之提撥率是由雇主按其所僱勞工每月薪資總額

2%至 15%範 圍內 ,依渠等工作年資 、薪資結構 、最近 5年勞工流

動率及今後 5年退休勞工人數等覈實擬訂提撥率 ,並按月提撥準

備金(勞動基準法第56第 1項及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管理辦法第

2條參照)。 而系爭規定課子雇主每年應提撥準備金之差額 ,會

隨著單位內符合退休條件之舊制勞工人數 、工作年資、工資之成

長 ,及退休給付支出致專戶餘額減少等各項因素變動 ,有所不

同 。

(二 )倘雇主依法及女調整提撥率 ,按月提撥準備金 ,長期累杖 ,充裕

準備金專戶 ,並達足以支應勞工退休金 (所有勞退舊制工作年資

勞工之退休金)時 ,得提報事業單位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令

審議通過後 ,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准哲仔提撥 (勞工退休準備金

提撥及管理辦法第3條參照)。 惟如雇主長期未落女法令規定覈

女調整提撥率 ,準備金手戶長期不足 ,系 爭規定施行後 ,其每年

所需補足之準備金差額自然較大 。

(三 )綜上 ,勞動基準法第56條第1項及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管理辦

法第2條報雇主得及女、彈性調整提撥率 ,並按月提撥準備金之

規定 ,業具有談雇主分期提撥之意涵 ,雇主每月校累金額越多 ,

準備金專戶則越允裕 。

三 、說明二函所提供之意見參之二謂 :「 ．．●勞工退休準備金⋯ ,該項

制度係屆責任準備制 ,而非完全提存準備之設計 。⋯」貝ll勞動基

準法第56條第 2項規定與責任準備制之制度設言十,有無抒格之

處 ?

(一 )勞動基準法退休金制度 ,係為貫徹保護勞工之憲法意旨,透過強

制雇主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 ,專戶儲存 ,使勞工退休金之財源與

企業財務分離 ,避 免挪用情事發生 ,以穩定勞工退休時之資金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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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 ,同 時減少雇主須於短期內籌措退休金而衍生財務問題。本項

制度是屆於 「責任準備制」,並非強制雇主預先將 「所有勞工的

退休金」年戶存儲之完全提存準備 。

(二)惟勞退舊制自73年施行以來 ,多 數事業單位未依規定調整提撥

率 ,長期以最低提撥率 2%提撥準備金 ,以致於勞工退休準備金

長期不足 ,當其無預警關廠 、歇業時 ,常無力支付勞工退休金 ,

衍生諸多爭議 ,損及勞工權益。為具娃強化雇主提撥責任 ,明確

規範雇主應為 「一年內退休勞工」之退休金為責任準備 ,降低雇

主因突發性企業財務問題影年勞工退休金之年措 ,進而衍生社含

問題。報雇主更容易在當年底明確預估次年將退休勞工之退休金

成本 ,並及早準備 ,以確保攻年退休勞工 ,有獲得法定足額退休

金之可能。爰系爭規定乃係 「強化」勞工退休準備金制度之 「貴

任準備」,二者無打格之處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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